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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康定县临时参议会。1 1月，先后召开各保民大会，成立保民代表会，并选举乡、镇民代 

表。民国34年 4 月，成立各乡、镇民代表会，各选举县参议员1 人，出席康定县参议会。

民国 3 5年（1946年），在康定东、西城镇、瓦斯乡汉族聚居地方，由乡、镇民代表选举 

乡长、镇 长 1〜3 人,推行地方自治工作。

次年举行国大代表选举，先由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刘文辉提出候选人名单，有 

何伯康、秦玉如、马连城3 人，都是地方派。经川、康国大代表监选人熊克武来康核定，再通 

过各乡、镇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候选人各用政治手腕进行竞选活动，其中何伯康系西康省 

训练团毕业学员，有省主席刘文辉、县长郑煊明支持，又有省训同学助选拉票，选举结果， 

何伯康当选为康定县国大代表。于民国3 7年（1948年）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人民政权时期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选举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康定县由于历史和 

社会条件的制约，在贯彻民主选举上，根据实际采取多种形式。

提名推荐协商选举康定县是以藏族为主的民族自治地方，各地社会历史发展不同。 

解放后，土改、民改工作进展亦不平衡。1950〜1953年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的产生,是根据 

党的“团结爱国、团结治安、团结生产、团结建政”和“团结上层”的政策，由县委和政府研究 

代表人选,发出遨请通知，召集全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由党政提名推荐，协商 

选出政府组成人员。1953年 ，遵照西康省选委会指示，在完成土地改革的汉族聚居的瓦斯 

乡，开展人民代表的选举，其余区、乡的代表仍按提名邀请办法办理。1958年 ，全县完成民 

主改革，在各乡、镇通过选举方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再在乡、镇人代会选举县人民代表 

9 0人。根据“团结上层”的政策，需要安排为县人民代表的上层人士，由县研究遨请的代表 

3 1人。这次人代会的代表，系由选举和遨请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间接选举全县完成民主改革，彻底平息封建主挑起的叛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县实现普选创造了有利条件。1963年成立康定县 

选举委员会，由县长邓珠降泽(藏)任主席，县委书记陈禄元、副县长姜大熙等12位委员组 

成。乡、镇选委会设主席1 人，委 员 4〜8 人。根据上级指示，选委会由上一级人民委员会 

批准，在同级党政领导和上一级选委会指导下办理选举事宜。规定少数民族人口特少的，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酌情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需要安 

排为县人民代表的上层民主人士，及时分配到各有关乡，由乡人民代表大会提名选举。选 

举的步骤是〆 1)建立选举机构，制定计划，培训干部和开展宣传。（2)进行选民登记和选民 

资格审査。（3)确定候选人。由基层选举委员会先提出候选人名单，与党、团、人民团体、合 

作社及各界代表联合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后公布。（4)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从这次 

到 1980年的选举，乡、镇人民代表是选民直接选举的。至于县人民代表则是在基层人民代 

表大会上间接选出的，改变了以往邀请代表的旧例。

直 接 选 举 1981年，从第五届至第七届的县人民代表，执 行 1979年选举法规定由选 

民直接选举。根据《选举法》和中央《关于县、社（乡）两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些问题的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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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康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安排意见》 

规定：（1)全县代表不超过150名；农牧民划选区3 4个，城镇划选区3 2个；农村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2 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决定代表数。（2)提候选人，不仅 

党政团体可以联合或单独提候选人，选 民 1 0人以上亦可提候选人。（3)选区的大小，按每 

一选区选1 一3 名代表为限，每一选区代表超过3 名即无效。（4)选区的全体选民过半数参 

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即可当选。（5)代表的结构包括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回归藏胞、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少数民族代表不得低于5 0 % ，党 

员代表不得超过6 5 % ，妇女代表不得低于2 0 % 。（6)—人只有一个投票权，因病、事不能参 

加到会投票者，可委托代表投票，但一人代票不得超过3 张。（7)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名 

额应多于应选人，选人大主任、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应多1 人;选人 

大副主任、副县长候选人应选人多1一3 人；人大常务委员候选人应多于1/10〜1/5。（8) 

获得过半数的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人的名额时，以得票数最多的当选。如果票数相当就在 

相等的人中重新选举;如获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名额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在没当 

选的候选人中，另行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9)选举人可投赞成的票，亦可投反对票，或 

另选候选人以外的人，亦可弃权。（1〇>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为有效 

票 ，多于应选名额为无效票。规定杜绝领导和上级指定候选人，不得硬性指使选某一特定 

代表,更不得强迫群众投票。这些规定，充分体现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因此， 

这次乡、镇、县的代表，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改变了以往间接选举的做法。



政党群团政协卷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民主革命时期

民国 24年（1935年）1 0月 2 5 日，红军从丹巴进入孔玉区的莫玉村，经角坝翻越木瓦 

梁子攻占金汤，进而攻占鱼通乡的政治中心麦崩，在康定、泸定两县交界的泸定岚安建立 

了中共金汤县委员会。县委所辖和开展活动的地区有金汤区、鱼通区之麦崩、前溪两乡，孔 

玉区的民改乡，泸定县的岚安乡。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工部、少共部(相当于现在的 

共青团组织）。县委书记是一位红军干部，姓李，群众都叫他李书记(县委书记的名字和其 

他领导人名字均未査到）。少共书记李勃，原名荀新阳，建国后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现已离 

休）。在金汤还设有少先队和妇女队（当地称鲜花队）,是组织少年儿童和妇女工作的基层 

组织。

金汤县委成立后，为红军北上抗日，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并着手物色人选，建立地方 

政权。在金汤设治局驻地汤坝成立金汤苏维埃政府，苏维埃主席由红军指派的姓姜的（名 

字无考)干部担任，副主席唐礼云（康定县人，红军走后即流落他乡）、陈国玉(康定县人， 

已故）。

金汤苏维埃政府下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

汤坝乡苏维埃政府，驻地汤坝村，主席王西元，委员杨世华、陈张氏等（均是康定县

人）。

鱼通乡（今鱼通区)苏维埃政府驻地麦崩村(原鱼通乡团总甲安仁之衙门），主席蒋光 

明，委员杨治民、杨半斤、杨治贵等(均系康定县人）。

在金汤和鱼通乡、孔玉乡的18个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权。

地方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支 

援红军，为红军筹集粮草，当向导，给红军运送弹药物资等。红军撤离后，苏维埃干部遭杀 

害，在金汤赵磨子红军尾队被杀害6 0多人，有的流落他乡。

解放前夕，康定还有进步组织—— 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联)开展活动，通过报刊，


